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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安办发 [2022]18号

山阴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

关于加强全县天然气等燃气车辆

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

县交通运输局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县公安局、县行政审批

服务管理局、县应急局、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:

为全面加强燃气车辆安全管理,预防安全事故发生,保

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,根据朔州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

员会办公室 《关于加强全市天然气等燃气车辆安全监管工作

的通知》(朔 安办发[2022]37号 )文件要求,结 合我县实际 ,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:

一、工作目标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,坚持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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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,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,

逐步形成安全责任明晰、工作措施有效、部门联合监管的燃

气车辆安全工作新体系,全面提升安全水平,为 全县经济发

展创造良好的安全环境。

二、重点任务

(一 )夯实企业主体责任。车辆产权单位 (产 权所有人 )

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,按照安全技术规范要求办理车用气瓶

使用登记,取得使用登记证书;依法申请对车用气瓶进行定

期检验并将定期检验报告报送行业主管部门,及 时更新车用

气瓶检验信息;对 车用气瓶及其附件进行经常性 日常维护保

养,并 定期自行检查,确保车用气瓶的安全使用。未经定期

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车用气瓶,不得继续使用。

(二 )严格车用气瓶使用登记。车用气瓶办理使用登记

要严格按照 《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》 (TSG08-2017)规 定

在车辆产权单位 (产 权所有人)所在地办理,并提供相应资

料和有效的安全附件鉴定 (校验)证 书 (报告 )。 自气瓶使

用登记 日期起达到车用气瓶定期检验周期 (3年 )的 ,还应

当提供有效的定期检验证明 (报告 )。

(三 )规范车用气瓶充装检验行为。车用气瓶定期检验

机构应当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安全技术规

范,依法实施检验,并对检验工作质量、检验安全和检验结

论负责。气瓶充装单位承担充装安全责任,要建立气瓶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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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溯系统,建立健全完善气瓶充装质量管理体系,严格按照

有关安全技术规范及其相应标准开展车用气瓶充装工作。

(四 )加强燃气车辆的执法检查。监管部门要加大执法

力度,严厉查处燃气车辆非法违法行为。对非法安装车用气

瓶、车用气瓶未办理使用登记或定期检验的车辆,气瓶充装

单位不得为其进行气体充装,车辆检验机构不得为其进行车

辆检验,相 关部门不得为其办理车辆营运等相关手续。

三、职责分工及联合执法机制

燃气车辆安全稳定运营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,事

关经济社会平稳发展。市场监管、交通运输、行政审批、公

安交警等部门要加强沟通协调,推进燃气车辆协同监管、认

真履责,严 格各 自监管环节的管控,确保燃气车辆安全监管

责任落实到位。

(一 )部 门职责分工

1、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:督促气瓶充装单位严格落实充

装安全主体责任,严格执行充装前后检查和充装过程记录制

度,确保充装安全;发现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,应 严格按照

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查处。加强对车用气瓶检验机构的监督管

理,依法查处违法违规检验行为,确 保检验质量,对 出具虚

假检验报告的检验机构进行严厉查处。

2、 县交通运输局:加 强对燃气营运车辆所属企业的安

全监管,对 车用气瓶使用登记、定期检验情况进行核查,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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促车属企业 (产 权所有人)做好车用气瓶的定期检验;对于

未办理车用气瓶使用登记及气瓶定期检验报告逾期的,一 律

不予年审;配合行政审批和市场监管部门对有疑问的车辆进

行运行轨迹核查,严 厉打击车用气瓶检验机构出具虚假报告。

3、 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:按照 《特种设各使用管理

规则》 (TSG08-2017)及 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时开展车用气

瓶特种设各使用登记业务。及时出具 《特种设各使用标志》;

在受理审批 《道路运输证》等事项时,应 严格核查车用气瓶

使用登记及气瓶定期检验报告 (定期检验报告是否逾期)等

相关信息。

4、 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:负 责对车用气瓶超期未检

或检验不合格、未办理使用登记、私 自安装车用气瓶的机动

车不予核发检验合格标志。督促车用气瓶应检尽检,从源头

把好安全关口,杜绝安全隐患,确保燃气车辆安全上路运营。

(二 )联合执法机制

行政审批部门要加强与交通、市场等有关部门协调联动 ,

充分发挥协调指导督促职能,摸清底数,强化指导作用,严

把准入关。市场、交通、交警、公安、行政审批、县应急管

理综合行政执法队等部门要建立燃气车辆联合执法制度,把

联合执法纳入节日期间检查重要内容,每季度至少开展一次

联合专项行动,交通、市场部门牵头,公安、交警、审批等

多部门配合。构建联防联控长效机制,各负其责、主动作为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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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共享,形成合力 ,

抓到位。

切实把燃气车辆安全管理抓实、抓好、

联系人:亢  泓 县交通运输局 18634934662

闫 丽 萍  县 市 场 监 管 局 13152932295

山阴县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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